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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修订背景下关联交易规范的

制度调适与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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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公司法》关联交易制度扩大了关联主体范围，增设了关联交易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与关联董事表决回避安排，但仍存在一般性条款缺位、内部规范衔接不

畅、外部规范协同不足等体系性缺憾。 为实现关联交易规制的优化与协同，应明确以

组织法与行为法协调为基础的规制路径：在概念层面，厘清关联交易与关联关系的认

定标准，坚持“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以实质性控制或重大影响为核心判断依据；在程

序规范上，区分交易类型，构建以公平审查与公司自治为核心的双轨制规则；在救济机

制上，允许公司同时主张归入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从关联关

系认定和交易行为规制两个层面进行系统性完善，推动关联交易制度的优化与体系化

发展。
关键词：关联交易　 实质控制　 公平审查　 体系化规制

一、问题的提出

关联交易关系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不仅是公司治理领域的“老大难”问题，而且是证券

法、财税法、刑法等重点规制的对象。 基于此，关联交易法律制度的本质功能在于规范公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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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人（包括管理层及控股股东）通过非常规交易实施的利益输送行为。 该制度通过设定特殊的

程序要求和实质标准，旨在防范控制人滥用其优势地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也是本轮

《公司法》修订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内容。
关联交易制度在传统公司法中的规范安排未考虑公司群体及公司的实际控制问题。 在我

国公司法语境下，关联交易规范呈现出核心规则缺位、体系化程度不足等诸多问题，主要表现

在：其一，规则体系较为零散，基础规则缺位。 关于关联主体的范围、关联交易的构成要件与认

定标准，虽已存在较为成熟的制度探索，但公司法层面尚付阙如。 其二，既有规则多向上市公

司、国有公司倾斜，缺乏对普通公司关联交易及治理结构的关注。 其三，关联交易内外部规范

存在体系性掣肘。 内部对于关联交易的立法表述及其与自我交易的区分调整未得到妥善安

置；不同主体关联交易的规范适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产生关联交

易的法律后果）之间缺少区分和衔接，可能陷入条款适用的选择困境；外部与证券法、财税法、
刑法未能形成有效的协同互动，典型体现为公司法与证券法、会计准则等外部规范对“关联方”
的认定标准有待澄清。

为此，新《公司法》更新了关联交易的规范体系———扩大关联主体的范围，增加公司决议前

对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增加关联董事表决回避制度，①并以专门条款凸显董事归入

责任的独立地位。 但关联交易规则过往所面临的适用困境能否得到解决，仍有待实践检视。
本文通过系统考察其在公私法体系中的规范定位与制度功能，深入分析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的

内在逻辑与外部衔接机制，旨在构建科学完善的关联交易法律规范体系，实现对利益冲突行为

的有效规制，最终达成关联交易法律制度的体系化效果。 具体而言，将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

关联交易规范在公司法体系中的价值定位和困境；二是关联交易相关制度的规范解释；三是关

联交易规范的制度调适与体系建构。 通过系统性研究，为关联交易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

支撑。
二、关联交易的公司法规范演进及体系化困境

出于对公司财产被以关联交易的形式转移给关联方的隐忧，需要规范不当关联交易行为，
避免对公司或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② 因此，要在公司法框架下构建关联交易规范体系，首先

离不开对关联交易规范意旨与制度功能的讨论，否则影响法律工具的选择。
（一）关联交易的公司法规范意旨

关联交易本身具有双面性，大部分法律体系对其采取的规制态度并非一概概括禁止，而代

之以选择性规制，只不过各法律体系在规制工具与理念的选择上存在差异。 这缘于，一方面，
正当的关联交易可以实现资源配置优化、交易成本降低，从而使外部交易的成本内部化；另一

方面，关联交易的本质仍是利益冲突交易，可能被关联方用于利益输送，进而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权益。 考虑关联交易的规制涉及多方利益及价值衡平，同时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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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贵祥：《关于新公司法适用中的若干问题》，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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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３９， ２９． ０４． ２０１９， Ｓ．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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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及资本市场的发展、司法裁判成熟度及法治化营商环境等紧密相关，因此，将关联交易置

于公司法框架下，如何定位其规范意旨及制度功能、塑造其规范理念、选择其规范工具是体系

化构建关联交易制度群的前置性命题。
关联交易法律制度的演进历程呈现明显的扩张性特征。 最初，公司法仅将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自我交易纳入规制范围内，后逐步扩展至涵盖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等主体与公司之间所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交易行为。 从制度本质来看，关联交易规制

的核心目的在于解决公司关联主体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当此类利益冲突情形出现

时，法律要求关联主体必须恪守忠实义务，优先保障公司利益。 正是基于这一法理逻辑，关联

交易的法律规制被纳入公司法忠实义务的规范范畴，成为信义义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那

么，公司法“界面”下的关联交易在以“公司利益”为直接保护对象之余，还会将少数股东的利益

纳入规范目的，换言之，是否将公司利益保护作为途径，来“反射性”地保障少数股东？ 有学者

认为，出于提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报告中我国在“保护少数投资者”项下评分，《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 （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

（五）》）中对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赔偿之诉释明了相关的抗辩可能性。④ 事实上，负责起草前

述司法解释的部门负责人曾对此予以阐释，出台司法解释的目的在于“保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权益，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⑤ 由此观之，关联交易规制呈现利益平衡

的双重价值取向，既要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又要防范中小股东利益受损。
（二）关联交易的公司法规范演进

关联交易制度是公司法规范体系中缺一不可的内容。 我国《公司法》自 １９９３ 年出台至今，
历经四次修正和两次修订，⑥其间数轮修改均围绕资本制度改革、公司治理制度两大公司法基

础性制度展开，⑦而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则构成这两项制度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
从制度演进的角度观察，在公司法领域中，忠实义务最初以规制“自我交易” （ ｓｅｌｆ － ｄｅａｌ⁃

ｉｎｇ）行为为核心使命。 司法实践中，法院传统上亦多将此类纠纷纳入“自我交易”框架下进行

裁判。 美国法律协会公布的《公司治理准则》（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基于规范目的之考量，认为“自我交易”概念过于狭窄，难以全面体现法律规制的价

值取向，故将其修正为更具包容性的“公平交易义务”（ｄｕｔｙ ｏｆ ｆａｉｒ ｄｅａｌｉｎｇ）。 我国 １９９３ 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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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汪青松：《关联交易规制的世行范式评析与中国范式重构》，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丁勇：《董
事执行股东会决议可免责性研究》，载《法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参见《依法保护股东权益 服务保障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相关负责人就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答记者问》，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第 ３ 版。
我国《公司法》于 １９９３ 年制定，于 １９９９ 年、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进行四次修正，于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２３ 年

进行两次修订。 为便于表述，本文按照《公司法》修正或修订的年份，采用简称。 其中，主要简称为“２００５ 年《公司

法》”“２０１３ 年《公司法》”“２０１８ 年《公司法》”及“２０２３ 年《公司法》”（或“新《公司法》”）。
赵旭东：《公司法修订中的公司治理制度革新》，载《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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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６１ 条第 ２ 款虽未直接采用“自我交易”的术语表述，但其规范内容实质上已涵盖董事、经
理与公司之间的契约行为这一典型自我交易形态，这标志着我国公司法对自我交易行为的最

初规范尝试。 此后，２００５ 年《公司法》在总则中首次引入关联关系的基础概念，用以规制侵害公

司利益的行为，并在法条中零散规定关联交易的程序控制。 ２０１３ 年《公司法》及 ２０１８ 年《公司

法》延续了此模式。 ２０１９ 年公布的《公司法解释（五）》第 １ 条与第 ２ 条明确关联交易排除程序

合法的抗辩事由，就此对 ２０１８ 年《公司法》所涉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的司法适用作出

解释。⑧

新《公司法》的体系结构仍采取统分结合模式，分为总则、分则、附则三部分。 关联交易的

相关规定在本次新《公司法》的 ２６６ 个条文布局中一如既往地占据了相当篇幅，散落于总则、分
则与附则之中，总则部分未对“关联交易”加以定义，仅于附则第 ２６５ 条对“关联关系”作出立法

界定。 具体而言，与关联交易直接相关的内容包括：第 ２２ 条关于滥用关联关系的赔偿责任规

定，⑨该条对董监高滥用关联关系对公司利益加以损害的行为明确禁止，并配之以相应赔偿责

任。 与第 ２２ 条禁止不当行为的除弊制度相呼应的是，第 １８２ 条因势利导，予以兴利，对一般性

的关联交易增设了关联交易的报告义务，并设置了表决回避安排。〇I0 同时，根据第 １８０ 条第 ３ 款

的规定，忠实义务、勤勉义务亦适用于不具有董事一职但实际上执行公司事务的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 因此，公司与五类关键主体（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

易均须遵循交易程序严谨、交易信息透明、交易对价公允三项原则。〇I1 若违反该基本原则，对于

尚未履行的合同，股东有权确认无效或诉请撤销；对于履行完毕的合同，公司有权向董事主张

因不当关联交易而使公司招致的损失。 若出现董事实际操控公司决策机制，导致公司怠于或

拒绝行使法定救济权的情形，中小股东可以依据第 １８９ 条对关联交易董事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公司法通过反面禁止与正面疏导相结合的立法安排，构成了董监高关联交易的完整规范体系，
进一步确立了关联交易兴利除弊的规则体系。

立足于程序正义的理念，关联交易应依法履行公司内外的正当程序。 为确保关联交易决

策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公司治理机制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与公司章程的规范要求，通过股东

会、董事会及下设专门委员会的层级决策架构，确保每一环节的决议均符合程序正义（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与实体公正（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原则，符合公司利益最大化和全体股东共同利益。

·０４·

⑧

⑨

〇I0

〇I1

就关联交易行为损害公司利益导致的纠纷，《公司法解释（五）》第 １ 条明确了程序合法不足以抗辩关联

交易损害赔偿请求；第 ２ 条明确了股东有权代表公司就关联交易合同无效或撤销提起诉讼。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及“违反前

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该条要求董监高直接或者间接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时就与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有关的事

项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 董监高近亲属，董监高或其

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以及与董监高有其他关联关系的关联人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时亦适

用第 １８２ 条第 １ 款规定。
参见刘俊海：《论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公司法、侵权法与合同法的三重维度》，载《人民司法（案例）》

２０２４ 年第 ２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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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法》第 １３９ 条的上市公司董事回避表决规则，以及第 １５ 条第 ２ 款至第 ３ 款的关联担保

决议程序，无不体现了董事或股东在面临利益冲突时要进行表决回避。 因此，表决权回避制度

作为公司治理的基础性安排，普遍适用于各类公司决议程序，建立统一的利害关系股东或董事

表决排除机制，不仅能够有效规制关联交易中的利益冲突，还能够通过程序公正提升治理

效能。
除却上述概括性条款，新《公司法》针对原有的关联交易规则缺漏之处，吸纳司法裁判经

验，对关联主体的范围予以扩大，引入了影子董事和事实董事制度，完善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强化了关联交易人的责任，为因不公允关联交易而利益受损的当事人提供了更多救济手段。

（三）公司法在关联交易规范中的体系化困境

新《公司法》关于公司管理者受信义务的规定体现了创新精神，着重强化了关联交易的法

律规制力度，主要体现在两个关键方面：其一，明确规定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披

露义务；其二，系统完善了公司内部决策机构的审查批准程序。 这些制度虽然通过规定不当关

联交易下的损害赔偿责任为防范利益输送行为提供了更加完备的程序保障，但依然与现实需

求存在差异，如关联交易的规制条款散见于各章节中，关联交易的规定缺乏实质公平的裁判标

准。〇I2 尽管新《公司法》已在第 ２６５ 条对关联交易进行了立法界定，并辅以第 ２２ 条的禁止性条

款，对利用控制地位开展的不当关联交易予以规制，但关联交易制度在新《公司法》上的安置仍

因不免粗疏、不便操作而留有遗憾。
第一，关联交易的一般性条款缺位。 一般性条款是推动关联交易法律规制从个案式规范

转向系统性治理的关键制度突破。 这一立法技术通过确立普适性的规范原则，为构建层次分

明、覆盖全面的关联交易法律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实现了从分散规制到整体治理的质的飞

跃。〇I3 然而，新《公司法》第 ２２ 条虽然位于公司法的“总则”部分，但该条款不属于也不宜被视为

关联交易的一般性条款。 一方面，该条款未能清晰界定关联交易的形式要素，具体包括“关联

方”的界定标准，公司法与会计准则在“关联方”认定上的差异与协调，“交易”所涵盖的行为范

畴及具体表现形式，“关联交易”的类型及内涵、外延等，关联交易构成要件仍存在基础性规范

缺失的问题；另一方面，该条对于关联交易的实质公允性判断标准及其与形式要件的衔接适用

方式有待阐明。 关联交易一般性条款的缺位不仅可能引起相关规范与交易实践样态的难以匹

配、难以覆盖，〇I4还可能造成司法裁判中对关联交易的法律漏洞填补陷入一般性条款缺失的解

释困境，进而制约相关规则的司法适用和完善。 此外，在关联交易的一般条款和特别条款的适

用上，新《公司法》对关联交易行为的效力判断规则回应不足，有待澄清；新《公司法》与《公司

法解释（五）》关联交易相关规则的衔接，特别是法律适用的连贯性和体系性亦有待明确。

·１４·

〇I2
〇I3

〇I4

参见施天涛：《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评新〈公司法〉的相应修改》，载《财经法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德国立法机关于《德国股份公司法》修订中首次引入关联交易一般性条款，此举作为转化《欧盟股东权

利指令》的核心改革举措，标志着该国关联交易法律规制模式实现了从特定事项规范向全面系统治理的根本性转

变。 这一立法突破不仅完善了德国公司法的规范体系，还代表了欧盟范围内关联交易规制的最新发展趋势。
参见汪青松：《关联交易规制的世行范式评析与中国范式重构》，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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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联交易的公司法内部规范衔接不畅，亟待统一。 这集中体现为关联交易的类型化

规范尚未形成，公司法面对不同行为类型或不同主体的关联交易所适用的规范欠缺协调。 比

如，因自我交易引发的损害赔偿责任与公司归入权之间的适用分歧；关联交易的公司法特别规

范与一般民商事规范的冲突与适用规则需要厘清，比如，关联交易中有关侵权责任的认定、关
联方的强制回避义务及其适用情形；关联交易的司法认定及规范适用亟待统一，比如，２０１８ 年

《公司法》第 ２０ 条第 １ 款“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条款与第 ２１ 条第 １ 款“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

害公司利益”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常被混淆使用，这在新《公司法》第 ２１ 条及第 ２２ 条中仍未得

到澄清。 关于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的关联企业能否适用公司人格否认规则的问题，最高人民

法院 ２０１３ 年发布的第 １５ 号指导案例首次确立了关联公司间横向人格否认的原则，开启了关联

公司横向人格否认的先例，对后续的司法判决产生了显著的示范效应。 其裁判要旨指出，当关

联公司间存在人格混同且严重侵害债权人利益时，这些关联公司应相互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〇I5 对此，新《公司法》第 ２３ 条第 ２ 款作出立法回应，增设横向人格否认的特殊构造。〇I6

可以说，该规定系基于前述司法裁判规则向立法转化的结果。 不过，考虑关联企业特殊的治理

结构及经济协同性，关联公司人格否认的构成要件、关联企业之于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方式，
以及是否需借助动态系统思维下的“要素—效果”结构，使人格否认条款能够“柔化”应对复杂

关联关系的演化等，〇I7有待进一步言明。
第三，关联交易的外部规制规范协同效应不足，亟待体系化。 新《公司法》对“违背忠实义

务的行为”进行了扩展性规定，除传统的侵占、挪用、受贿等行为外，还将未履行报告义务的自

我交易、关联交易以及经营同类业务等新型违规行为纳入规制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除《公司

法》外，《民法典》第 ８４ 条、《合伙企业法》第 ３２ 条以及《个人独资企业法》第 ２０ 条等，也对企业

关键人员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行为作出了相应的禁止性规定。 由此，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公

司法为核心，辅之以包括证券法、财税法、刑法等部门法在内的关联交易规制体系，其中居于基

本法地位的是公司法。〇I8 在关联交易法律规制体系中，公司法虽居于基础性法律地位，但新《公
司法》尚未构建系统完备的规范框架，导致以下制度衔接问题亟待解决，如会计准则与税法对

“关联方”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证监会监管规则与交易所上市规则对关联方的范围划定不一

致、各部门规章与公司法基本原则之间以及行政处罚与民事追责机制、私人诉讼与公法介入层

面缺乏有效衔接。
三、关联交易规范的制度调适

实现对关联交易的有效法律规制必须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为基础性保障。 这种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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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９）徐民二初字第 ００６５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１）
苏商终字第 ０１０７ 号民事判决书。

公司“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一个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之规定。
石一峰：《关联公司人格否认动态判断体系的构建》，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参见李建伟：《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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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自治为基础、以无利益冲突的股东或董事批准的程序控制为核心的规制模式能够有效解决

关联交易中固有的道德风险和利益冲突问题。
（一）关联交易与关联关系的概念澄清

准确把握关联交易的本质是建构公司法中关联交易规范体系的首要前提。 关联关系与关

联交易的概念，是构建关联交易制度原则和具体规则的基石，并为关联交易规范的体系化奠定

必要的基础。 商事法律规范是通过对社会交易实践进行抽象概括而形成的。 对关联关系尤其

是关联交易的精准引导和规范，取决于法律能否科学地划定关联关系的范围并制定明确的认

定标准，唯有如此，才能对关联交易的规范有的放矢。〇I9 事实上，关联主体之间的违法活动不应

局限于公司法等民商法范畴内的违规行为，还应涉及证券法中的信息披露失实、税法下的转移

定价、刑事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等多种实质性的违法活动。 界定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的性质

是实施跨领域监管以遏制不公平交易行为的基础。 因此，关联交易制度的体系化构建，实质上

是对关联交易概念进行科学界定与规范设计的过程。
关联交易的基本概念在学理上和实体法中均未形成通说。 各国公司法也鲜有针对关联交

易直接作出界定，大多通过对关联主体或关联关系的界定来实现对关联交易的间接定义。 基

于对关联主体、关联关系、关联交易的理解，各国公司法对关联交易所作的规范及其含义有所

区别。〇20 尽管早先的《公司法解释（五）》第 １ 条已经采纳了“关联交易”的提法，但令人遗憾的

是，“关联交易”之名未能被新《公司法》加以延续，而是仍称之为“关联关系”，未能实现该种交

易形态的术语统一。 新《公司法》第 ２６５ 条第 ４ 项对关联关系采取的抽象的模糊界定法，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司法与证券法在规制策略上的区别。 由于公司是契约的组合，公司法在解

决公司利益相关者的代理问题时，会大量使用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强制性规范，通过赋予规

则内容的可强制执行性，遏制相关主体的机会主义冲动。 现代公司法对关联交易的规制呈现

明显的扩张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在主体范围上，将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明确纳入

受规制对象；在程序控制上，建立了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事前防范机制。 从本质上看，无论是

由自我开展的直接交易还是通过关联关系的间接交易，均属于典型的利益冲突交易形态，这是

公司法对其进行特别规制的法理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公司法规范的着力点在于对关联交易

行为的管控，而非对关联关系本身的干预，其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通过程序控制和实质审查确

保交易过程的公平性和交易结果的公允性。 这种规制思路既体现了对公司自治的尊重，又维

护了市场交易的公平秩序。 公司法的这一目标旨在确保公司的决策机构，如董事会和股东会，
能够在充分知晓关联交易具体情况的基础上，作出适当且有利于公司的商业判断。 在此背景

下，新《公司法》第 ２２ 条第 １ 款“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表述，确实存在不够精确

且可能引发误解的问题。 关联关系是一种客观现象，不能直接将其本身的存在与侵害公司利

益等同。 公司法并未禁止关联关系的存在，只是将因关联关系而产生的交易纳入公司法的调

整范围。 事实上，无论是关联交易的内部问题，还是基于关联交易所产生的外部税收、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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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I9
〇20

参见刘道远：《关联交易本质论反思及其重塑》，载《政法论坛》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
Ｓｅｅ Ｇｅｅ Ｙｏｕｎｇ Ｍ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ａｒｔ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０１４， Ｎｏ． ３，２０１５， ｐ． ６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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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抑或其他基于控制或重大影响关系所产生的法律问题，均需以基本法律概念为核心建构规

范体系，进而实现该制度的一体化设计。 同时，体系化建构离不开与现行的公司法律制度及文

化思维的契合，以及与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理念与制度的衔接。
（二）关联交易“公司自治”与自我交易“公平审查”的审查路径

新《公司法》通过三个关键条款构建了关联交易的完整规制框架：第 ２２ 条规定了关联交易

损害赔偿责任；第 １３９ 条专门规范上市公司董事关联交易程序；第 １８４ 条确立了关联交易的一

般性规则。 虽然这些条款分属不同章节，但实质上形成了逻辑严密的关联交易规制体系。 值

得注意的是，我国立法沿袭了比较法上“自我交易”与“关联交易”的概念区分，与美国公司法的

术语使用保持了一致，体现了对国际通行法律概念的吸收与借鉴。〇21

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公司法是否应当对自我交易与关联交易采取差异化规制模式，存在明

显的理论分歧与实践争议。 在公司法修订过程中，《公司法（修订草案）》曾对此数易其稿，〇22但

最终对此未作回应，对关联交易是否须经自治程序、自我交易是否须满足交易公平，留有分歧。
新《公司法》对于利益冲突交易采取以第 ２２ 条为指引的“公平审查”及以第 １８４ 条为指引的“公
司自治”二分法之区分调整模式，对于关联交易，以“公司自治”为导向，侧重过程调整；对于自

我交易，以“公平审查”为导向，侧重结果调整。〇23 虽然公司法的立法演进表明，主体差异是将关

联交易与自我交易区分调整的依据，但本文认为，两类交易在组织法、交易法层面存在共性，应
实现公司法一体化调整。

第一，关联交易与自我交易的本质无异，其行为所蕴含的风险皆因一方交易主体可能因利

益关联影响另一方交易主体的独立意志，公司内部人员为谋取私利而干预交易决策的行为，将
显著提高关联交易违反公平性原则的法律风险。 这种利益冲突情形主要表现为相关主体利用

其职务便利或控制地位，使交易条件偏离正常商业标准，从而损害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

法权益。 在组织法层面，自我交易的交易相对人可能出于自身利益干预公司的交易决策，从而

影响公司的独立意志。 自我交易与“自我代理”在本质上存在区别，其核心并不在于董事等主

体是否担任代理人角色时其交易行为才需受到法律调整。 关键在于，与自然人直接表达意愿

相比，公司内部意思自治的形成易受到多重因素侵蚀，这是自我交易需受公司法规制的根本缘

由。 董事是公司的主要管理层，不管其是否属于公司的代理人，在基于职权行使的决策过程中

其都会对公司产生影响，而这在日本关于自我交易的规则中得到充分体现。 该规则适用对象

不仅涵盖了代表董事，也扩展至非代表董事。〇24 我国能代表公司的法定主体是法定代表人，而
法定代表人只能是从董事或经理人员中选任产生，公司法对于自我交易的规制对象并非针对

法定代表人，而是对所有具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主体提出了要求。 这意味着，如

·４４·

〇21
〇22

〇23
〇24

参见施天涛：《公司法应该如何规训关联交易？》，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第 ２０ 条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排除出了关联交易的主体范围，《公司

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第 ２２ 条又将这三类人员重新纳入关联交易的主体范围内，《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第
２２ 条沿用了《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的规定。

王湘淳：《论我国利益冲突交易的统一综合调整》，载《法学家》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参见［日］近藤光男：《最新日本公司法》（第 ７ 版），梁爽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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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某一主体不是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即便其作为公司代理人对公司的意思形成产生实

质性影响，其自我交易行为依然不受《公司法》第 １８２ 条规范。 在私法领域，现代商法理论秉承

主观等值原则，推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交易主体在意思表示真实、自由的前提下，其合

意即具有当然的正当性。 然而，在自我交易情形下，契约双方的表面合意可能异化为单方意志

的体现，此时若严格遵循形式主义的意思自治原则，将难以有效规制董监高等信义义务人违反

忠实义务的风险。 关联交易的规范逻辑与此具有同质性。 即便交易相对方形式上独立于公司

内部人，但通过关联关系网络，仍可能实质影响交易对价的公允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控股

股东虽非法定代理人，然其凭借资本多数决机制所获得的事实控制力，足以对公司意志形成产

生支配性影响。 此即新《公司法》第 ２６５ 条将“控制”作为关联关系核心构成要件的法理基础，
司法机关在个案裁量时亦着重考察“潜在支配可能性”这一实质要素。 就非控制股东而言，其
与公司间的交易行为原则上不受关联交易规则之特别规制，此乃资本多数决机制的当然解释。
但若存在股东权利滥用或违反诚信义务等特殊情形，仍应适用新《公司法》第 ２１ 条等一般性条

款予以调整。
第二，从规范整合的角度，建议将自我交易纳入关联交易的统一概念框架下实施一体化规

制。 需要指出的是，比较法视野下各法域对受规制主体的范围界定存在显著差异：英美法系通

常限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而大陆法系多扩展至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人。 这种差异反映了

不同法律传统对公司治理风险的认识分歧。 我国公司法将主体范围限定为能够影响公司决策

的主体（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或为可行的做法。 实践中，可通过与交易相对

人存在关联关系的客观事实认定方式判断交易主体。 关联关系依据其人身及财产属性可划分

为经济关系与家庭关系两类，而经济关系主要分为投资关系以及管理关系两类。〇25 交易主体当

事方或其关联方因与交易相对人存在利益关系，得以从交易中获益。 因此，将各类因关联关系

产生的利益冲突情形统一纳入法律规制框架下，能够有效拓展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的功能边界。
这种功能主义的扩张解释方法既符合关联交易规制的本质要求，又能适应现代公司治理的复

杂需求，体现了法律规范对商业实践的积极回应。 此外，自我交易的外延除新《公司法》第 １８４
条规范的直接自我交易外，还涉及间接自我交易。 直接自我交易将交易相对人限定在董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范围内。 事实上，公司与其他第三方主体进行自我交易，也可能引发董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 通过考察域外立法，可以发现将间接自我交易与关联交易

等同视之的立法例，典型如美国〇26和韩国〇27等国家。 同时，相较于关联交易，间接自我交易所蕴含

的风险及所保护或关联的利益类型与之无异，二者的核心都在于通过保障公司财产来实现对

债权人的间接防护。
第三，处理存在利益冲突的关联交易时，应秉持“以公司自治为优先，以公平审查为兜底保

障”的核心原则，以实现交易自治与利益保护的平衡。 一方面，公司自治的权能应得到充分尊

重。 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享有自主决定交易事项的权利，包括决定是否进行某项交易，

·５４·

〇25
〇26
〇27

参见张怀岭：《〈公司法〉关联交易规制理念纠偏与规则重构》，载《北方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Ｓｅ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 Ｖ．
参见［韩］崔埈璿：《韩国公司法》（上），王延川、崔嫦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４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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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决定采取何种方式来决定是否进行交易。 从比较法上看，欧洲部分国家的公司法立法取

消了统一的强制性决议机制，这一立法取向体现了对公司自治空间的审慎维护。 例如，《法国

商法典》第 Ｌ． ２２５ － ３９ 条明确规定，对于在正常商业条件下订立且仅涉及日常业务活动的利益

冲突交易，无须经过董事会决议程序。〇28 同样，《欧盟股东权利指令》未将日常的关联交易纳入

其调整范畴，进一步体现了对公司自治的尊重。〇29 另一方面，在保障公司自治的同时，需建立公

平审查机制作为兜底保障。 新《公司法》第 １８３ 条的规定与英国、美国公司法的做法更为接近，
即自我交易需依据公司章程规定，经过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决议程序。 这一规定赋予了公司自

主决定权，通过相应程序难以保障公司决策意志的独立性时，司法层面的公平审查机制将予以

介入。 相反，如果交易决策是在一套能够保障公司意志独立性的程序之下作出的，则无须再对

该交易的公平性进行额外的司法审查。
（三）关联方的实质认定与救济局限

第一，在规范层面，关联企业判断规则存在实质内容缺失与简化认定的现象。 新《公司法》
关联交易一般性条款沿袭 ２０１８ 年《公司法》的规范模式，从立法层面对“关联方”进行了界定，
在具体内容的构建上，特别是在关联方认定标准中，既未贯彻“经济实质优于法律形式”的会计

原则，也未采用功能主义视角进行要素分析，未能与《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６ 号———关联方披露》
的规定（第 ３—５ 条）形成援引或互动。 股权结构是影响关联交易类型的关键要素。 有限的实

证研究表明，大量的关联交易往往发生在公司与其母公司或其子公司之间，因此，对公司集团

内部的关联交易予以重点规制是普遍共识。〇30 公司法的调整基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动因，规
范公司集团内部关联方滥用控制权和控制力进行的利益输送，从而保护中小股东及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财税法学界将“控制”与“被控制”定义为“关联关系”，并随之将有“关联关系”的企

业群之合集确立为“关联企业”。 从立法变迁的角度来看，关联企业的立法表述始终围绕“控制

权”这一核心概念展开。 其中，最早的提法可追溯至《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已
废止）之中，但相关条文未能得以详尽规范与阐释，而与之同年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细则》以列举的方式对关联企业予以立法界定，〇31１９９３ 年施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
及其实施细则对前述规范中关联企业的定义加以延续，内容几无二致。〇32 但随后的 １９９３ 年《公
司法》没有参考财税法的规范路径，对关联企业的立法界定仍然缺位，反而是在第 １２ 条对转投

资作出规定。 事实上，当时市场上的关联企业已普遍存在，而与之相关的关联交易因规则缺失

而处于无序。 随后，关联企业的定义在 １９９３ 年《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１９９７ 年财政

部《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以及 ２００６ 年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６

·６４·

〇28
〇29
〇30
〇31

〇32

参见《法国商法典（上册）》，罗结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４５ 页。
欧盟第 ２０１７ ／ ８２８ 号指令第 ９ｃ 条。
参见林一英：《关联交易的差异化规范：方法和主体的视角》，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１９９１ 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 ５２ 条规定，关联企业，是指在资金、经营、购销

等方面，与企业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其他在利

益上相关联的关系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参见 １９９２ 年《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２４ 条、１９９３ 年《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３６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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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关联方披露》等规范性文件中得到拓展和深化。 其或引入了“关联人”的概念，或以控制

为核心标准对“关联方关系”进行界定，或对“关联方”作出立法定义。 总体而言，财税法领域对

关联关系的判定主要基于“控制”与“重大影响”两大核心标准，这与司法实践中“‘控制权关

系’是关联企业得以存续以及关联关系长期维系的本源”的观点〇33不谋而合。 该标准在我国司

法实践中已形成稳定的适用共识，最高人民法院在多起关联交易纠纷案件中采纳这一标准进

行裁判说理，在适用过程中坚持“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应当允许司法机关结合个案情况，对是

否存在实质性控制或重大影响进行综合判断。〇34

第二，关联交易的规制可以分为关联交易内部治理与关联交易外部规制，其中，前者包括

股东审议及董事批准等程序规则，后者则涵盖证券规制以及司法诉讼。〇35 新《公司法》在忠实义

务的认定标准中引入了程序公平性要求，突出表现为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设了专项

报告义务。 从规范形式来看，忠实义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制度设计：一方面确立了董事等高

标准的忠实义务要求，另一方面制定了具体的行为禁止规则。〇36 根据新《公司法》第 １８２ 条至第

１８４ 条的规定，上述人员在从事自我交易、关联交易、谋取公司商业机会或同业竞争行为时，必
须履行向董事会或股东会报告并经相应决议通过的法定程序。 这一程序要求不仅是行为合法

性的必要条件，也构成商业机会豁免的正当理由。 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判断相关人员是否违反

忠实义务时，应当重点审查其是否严格遵守了法定的报告和审批程序。 需要明确的是，忠实义

务规制的核心在于禁止非公允的利益冲突交易，经过正当程序批准的关联交易和自我交易则

不属于违法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企业组织形式对竞业禁止的规定存在差异。 以公司制

企业为例，经合法程序批准的关联经营行为不构成“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因此不

能据此认定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然而，在普通合伙企业中，《合伙企业法》第 ３２ 条第 １ 款明

确规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这种差异反映出

不同企业类型下相关人员的法律义务存在显著区别，在具体判断时需要结合企业性质及适用

法律进行个案分析。
第三，新《公司法》对信义义务体系进行了系统性整合，统一规范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等不同主体的行为准则，根据该法第 １８０ 条和第 １８１ 条的规定，上述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

义务，具体包含三个层面的要求：首先，必须主动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其次，不
得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最后，严格禁止实施任何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 忠实义务的核心

要义在于严格禁止董事将其个人私益凌驾于公司整体利益之上，禁止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

他人谋取私利。 当董事滥用其经营管理职权实施违反忠实义务之行为时，将直接对公司法人

财产权及股东合法权益构成实质性侵害。 已有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显示，在随机抽取的 １００

·７４·

〇33

〇34
〇35

〇36

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苏民申 ４８０ 号民事裁定书中“关联企业之间内部的关联关系通过控制权

得以实现”。 此外，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湘民终 ２５３ 号民事判决书亦持此等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最高法民终 ４９６ 号民事判决书。
Ｓｅｅ Ｒｅｉｎｉｅｒ Ｋｒａａ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Ｔｈ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ｐ． １５５ － １７３．
叶林：《董事忠实义务及其扩张》，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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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已生效裁判文书中，涉及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的案件有七成是标的额逾百万

元。 这一现象表明，当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时，通常会对公司造成相当严重的财

产损失。〇37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公司归入权作为一种单一救济手段，在补偿公司受损利益方面

存在明显局限性。 根据《公司法》第 １８６ 条、第 １８８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司关键岗位人

员违反忠实义务时，其违法所得应归入公司；若造成实际损失，还须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司法

实践表明，归入权制度的适用面临双重困境：其一，在收入认定方面缺乏明确、可操作的判断标

准；其二，公司常因举证困难而难以实现权利救济。〇38 这种制度缺陷导致归入权难以有效发挥

其应有的惩戒和预防功能。 实证研究表明，在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形下，单纯依靠归入权制

度既无法充分弥补公司损失，也难以形成足够的法律威慑。〇39 因此，有必要构建更为完善的责

任体系，通过多种救济手段的协同配合，切实保障公司合法权益。
四、关联交易规范的体系建构

任何并非全面禁止而是旨在规制某一行为的法律制度，其规范价值往往不通过对单一主

体利益的保护得以实现，而通过利益保护之上的利益平衡得以彰显。〇40 关联交易的规制正是如

此，利益平衡是其规范功能的最终体现。 现行的关联交易规范体系和制度范式不免相互割裂，
因此，其规范功能的重构需在实体、程序、责任层面贯之体系化思维，以便实现多重机制的协同

互动。
（一）实体规范进路：领域法学思维下关联交易的综合规制

关联交易除由公司法内部规范调整外，还受证券法、财税法、刑法直接调整，以及民法典、
破产法间接调整。 法律部门是基于既定标准或原则，对现行法律规范进行分类后形成的具有

共性的法律规范集合。〇41 这些部门法由针对特定调整对象的各类法律规范构成，它们既各具特

色，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〇42 围绕关联交易展开规范的部门法各有其调

整范围和规范目的，事实上，对关联交易的有效调整亦是相关部门法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兼

具组织法和行为法特征的部门法，〇43公司法负责全方位调整公司的组织与行为，规范公司的设

立、经营、存续、注销、解散以及其他一切对内和对外关系。 关联交易的调整包括关联关系（存
在于关联方与相关主体之间的组织关系）的调整，与交易行为（关联方与相关主体之间各种形

式的行为关系）的调整。〇44 对于关联交易的全过程调整，如将其法律规制全盘归入公司法这一

单一部门法下，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应贯彻领域法思维，将不同领域的立法视为相对独立

的自洽体系，将公司法作为规范关联交易的基础性法律，围绕其基础概念、行为方式、正当程

序、实体判断、嗣后规制加以展开：其一，需明确何为关联关系，并揭示其间的控制机制和维系

·８４·

〇37
〇38
〇39
〇40
〇41
〇42
〇43
〇44

徐子良、李丽丽、黄宇宏：《涉董事、高管忠实义务案件的实证考察》，载《人民司法（应用）》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３ 期。
冉克平、舒广：《论公司利益的体系定位与私法救济》，载《南大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傅穹：《公司利益范式下的董事义务改革》，载《中国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参见王利明：《民法上的利益位阶及其考量》，载《法学家》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舒国滢主编：《法理学导论》（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２２ 页。
参见杨紫烜：《国家协调论———关于经济法基本理论的若干问题》，载《经济法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
叶林：《中国公司法》，中国审计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４６—４７ 页。
参见李建伟：《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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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其二，需界定不同种类关联主体之间不同样态的关联交易行为，并把握其规律特点；其
三，需构建关联交易的规范化决策程序，通过制度设计确保交易过程的程序正当性与信息透明

度；其四，需确立关联交易公允与否的实质判断规则，并保障其公平合法；其五，需提供关联交

易的规制和救济措施，以确保关联交易规范的有效执行及相关主体的权益救济。
第一，应聚焦关联交易的引导和正向激励，实现综合规制体系的功能导向。 法律应鼓励并

引导正向的关联交易，同时严格禁止并防范不当的交易行为，从而确保正当利益的顺畅流通，
并对不当利益流通实施有效监管与救济。 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具有典型的跨部门法特征，其
规范体系涉及多部门法交叉调整：既涉及民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与诚信义务、商法中的公司治

理结构与信义义务，又涵盖经济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规则与市场监管机制，还延伸至刑法中背

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特别犯罪构成要件等，有必要构建一个涵盖民事救济、行政监管与刑

事制裁有机衔接的多层次法律规制体系，通过不同监管维度的高效协同实现关联交易治理效

能的最大化。
第二，应推进关联交易类型化监管，实现综合规制体系的民行衔接。 在行政监管及司法规

制层面，关联交易监管应当建立分类治理体系，根据合同类型差异和非合同利益输送的特点实

施精准化监管。 在制度设计上，需针对不同交易形态制定差异化的合规标准与审查流程，确保

法律适用与商业实践相匹配。 考虑关联交易形式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监管框架应在维护市场

自主性的前提下，为执法和司法机关保留必要的判断空间。 具体而言，可建立强制信息披露机

制，通过提升透明度实现监管协同。 司法层面宜系统构建关联交易正当性的裁判规则体系，形
成类型化、层次化的法律适用标准，提升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效率，实现关联交易案件处理的

适法统一。
第三，应规范关联交易的定罪量刑，实现综合规制体系的民刑衔接。 虽然 ２０１８ 年《公司

法》第 ２１５ 条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建了民事救济与刑

事制裁的衔接机制，但是在忠实义务的刑事保护层面长期存在结构性缺陷。〇45 在刑事司法实践

中，对于涉及不当关联交易的犯罪认定，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公

司法等前置性商事法律规范中关于关联交易的制度设计逻辑与行为评价标准，确保定罪量刑

的规范统一与司法公正。 《刑法修正案（十二）》〇46将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上

升为刑事犯罪，通过将“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纳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

罪的规制范畴内，破除所有制差异带来的保护失衡，实现对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保护，完善了民

营企业公司治理的保障机制。 在完善关联交易刑事规制体系的过程中，应通过吸收借鉴国际

先进经验，促进我国关联交易法律规制在理念和制度层面与刑事司法标准的协调统一。
（二）程序规范进路：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

新《公司法》强化了关联交易的程序控制，采取了限制而非禁止的立场，在关联交易的决策

机制设置上，允许公司章程自治性地选择董事会或股东会作为批准机关，而不强制限定必须由

·９４·

〇45
〇46

邓多文：《董事忠实义务刑法调控机制的规范解释》，载《理论月刊》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二）》将

《刑法》第 １６５ 条、第 １６６ 条、第 １６９ 条的适用主体范围扩张至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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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行使决策权。〇47 对于关联交易应否关注程序控制及其规则安置，本文认为，在关联交易

的法律规制中，应当系统厘清程序性规范与实体性标准的内在联系。 基于对董事信息披露义

务及公司决策审查标准的合理界定，有必要将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要求有机融入公司法制度

体系中。 程序规制的核心在于确立“知情批准”机制，即要求相关董事在实施关联交易前，必须

确保公司决策机构在全面掌握交易信息且排除利害关系人干扰的情况下，依照法定程序对交

易事项进行独立审查并作出最终决议。 就规制关联交易的工具价值而言，信息披露制度需解

决两大核心问题：一是如何在公司法层面引入适应不同类型公司及差异化信息公开需求的适

应型信息披露制度，二是探讨公司法信息披露制度与资本市场信息披露机制的功能界分与

协调。
第一，审视关联交易披露制度的规范价值，该制度设置的必要性应当建立在对现有规制工

具效能的系统性评估基础上，特别是要考察程序性规则是否能够有效实现关联交易规制的制

度目的———防范控股股东或管理层通过关联交易侵害公司、少数股东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比较法视角下， ２０１９ 年《德国股份公司法》修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立法者在修订说明中明确

指出，单纯依赖由多数股东选任的监事会难以有效保护少数股东权益，这一认知直接推动了该

法第 １１１ｃ 条的制定。 该条款通过转化《欧盟股东权利指令》第 ９ｃ 条第 ２ 款的规定，将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确立为提升公司透明度的核心制度安排。 鉴于关联交易具有显著负外部性特征，可
能对少数股东及债权人权益产生系统性侵害，传统内部治理模式已显现制度性缺陷。 因此，亟
须突破公司契约自由的边界，构建融合外部监管的复合型规制体系，以实现公司利益相关者的

协同保护。 在此规范逻辑下，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因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而成为最优制度

选择，这决定了在《公司法》层面确立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一般性规定的必要性。〇48 而本次新《公
司法》基于董事承担的忠实义务对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要求在制度层面予以实现。 本文认为，
确保公司能基于充分信息作出审议决定是报告义务的要义，而关联交易的规范意旨在于保障

公司、少数股东及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应进一步将披露义务纳入新《公司法》第 １８０ 条的

勤勉义务项下，以强化管理层的责任，确保关联交易信息获得全面、准确与及时的披露。
第二，在构建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规范体系时，应当注重《公司法》与《证券法》等资本市场

规范之间的制度协调，保持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实现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符合“适度监

管”的现代治理理念。 德国立法例证表明，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规范定位存在制度选择空间。
２０１９ 年《德国股份公司法》修订过程中，立法机关曾考虑将关联交易披露规则纳入《有价证券

交易法》的规范体系中，但最终立法选择在《德国股份公司法》中增设第 １１１ｃ 条第 １ 款，该条款

包含以下核心规范要素：（１）披露触发条件需监事会（Ａｕｆｓｉｃｈｔｓｒａｔ）事前批准的关联交易以及因

交易累计达到批准标准的情形；（２）披露时间要求，适用“立即披露”（ｕｎｖｅｒｚüｇｌｉｃｈ）标准；（３）披
露范围界定，累计触发的交易需履行“合并披露”义务。 此规定之前，德国对关联交易信息披露

·０５·

〇47

〇48

根据新《公司法》第 １８２ 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

交易，应当就与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有关的事项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

者股东会决议通过。
参见施天涛：《公司法应该如何规训关联交易？》，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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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是财务会计报告事后披露的单一模式。 具体而言，根据《德国商法典》第 ２８５ 条第 １６ 项

之规定，关联交易信息仅需在年度财务报告的附注（Ａｎｈａｎｇ）中进行集中披露，这种规范设计体

现了德国立法者“重实质监督、轻程序控制”的规制理念。 反观我国现行规范体系，则强调通过

信息披露构建“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追责”的全过程监管链条，以此构建更为全面的分

层披露机制。 从规范效果来看，我国的复合型披露模式更有利于实现“预防性监管”与“救济性

监管”的功能互补。 因此，基于制度协调与功能强化的立法考量，新《公司法》在构建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制度时，系统性地吸收了《证券法》确立的事前披露机制，第 １８２ 条规定董事报告义务

及第 １８５ 条、第 １３９ 条规定公司审议关联交易的特别规则将“及时披露”确立为适用于所有公

司类型的普适性义务，以期构建一个更为协调且高效的信息披露体系。〇49

第三，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需全面考量披露要素体系，具体涉及报告主体、披露

对象、事项范围及时间要求等多个维度。 其中，报告对象的确定需根据交易性质及重要程度进

行区分，明确董事会与股东会的分层决策权限；披露内容的把握应当兼顾形式要件与实质要

求，既要包括基本的利害关系声明，也要涵盖交易核心条款等关键信息；报告时限的设定应平

衡信息披露及时性与决策审慎性的关系。 这些制度细节的合理设计直接关系关联交易规制的

实效性。 从规范设计的角度，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时点设置应当重点考量确保决策机构（董事

会 ／股东会）在审议时已掌握完整的交易信息。〇50 董监高之报告义务可否豁免等，披露制度的具

体施行仍有待规则完善及实践回应。 鉴于公司法与证券法在立法目的、调整对象及监管重点

方面的差异，公司法体系下的关联交易披露渠道不宜拘泥于传统媒介。 在确保中小股东和债

权人等利益相关方能够便捷获取相关信息的前提下，公司可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披露途径，如
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司官方网站和公众号等平台实时发布，涵盖关联方的确切名称

和基本情况、关联关系、交易的具体日期、金额等涉关联交易的重点信息。
（三）责任规范进路：关联交易归入责任与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

从责任的构成要件分析，在关联交易对公司权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情形下，即便交易程序

符合形式合规性要求，相关责任主体（包括但不限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也
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新《公司法》针对关联交易规定了披露要求和程序管控，其主要

功能是为了将关联交易这种较为特殊的交易形态纳入公司的正当管控程序之中。〇51 在关联交

易损害责任纠纷的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常以已履行合法程序为由进行抗辩，〇52从规范解释论的

角度，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的核心在于交易实质公平性的审查。 我国《公司法》确立的裁判规则

表明，即使交易程序合法，实质公平仍应作为效力判断基准接受司法机关审查。 新《公司法》第
２２ 条赋予公司向关联方主张因关联交易引发的赔偿责任的权利，而第 １８６ 条规定了公司在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时的归入权，由此，两项权利可能存在适用交织。 对于归

入权的基础法律关系解释与归位，现行法律框架下的侵权责任制度、不当得利制度及无因管理

·１５·

〇49
〇50
〇51
〇52

其中，第 １３９ 条规定的是上市公司审议关联交易的特别规则。
参见施天涛：《公司法应该如何规训关联交易？》，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参见施天涛：《公司法应该如何规训关联交易？》，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最高法民再 １８１ 号民事判决书。



主题研究一·新《公司法》实施中的前沿问题研究 法学杂志·２０２５ 年第 ５ 期

制度，均难以为该情形提供体系周延且逻辑自洽的规范解释方案。〇53 事实上，虽然损害赔偿请

求权和归入权的请求基础均立足于维护公司权益，但二者并不存在权利冲突或竞合，而分别有

其规范意旨及构成要件。 为此，本文旨在厘清公司基于新《公司法》第 ２２ 条向关联方主张赔偿

责任的法理依据，以及依据第 １８６ 条行使归入权时的请求范畴。
第一，在主体范围层面，新《公司法》对 ２０１８ 年《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予以突破，将监事纳入

公司归入权涵摄的对象，而非将归入权对象限于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范畴内。 事实上，从责任

主体范畴的规范界定来看，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范围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特征，其责任主体不仅

限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的特定主体（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信义义务人），还可能延

伸至与公司存在特定法律关系的外部人共谋实施侵权行为，但外部主体难以为新《公司法》框
架下的归入权所规范。 ２０１８ 年《公司法》列举的各项行为多指向实际经营管理层，但监事同样

可能触发上述情形，考虑监事角色的特殊性，新《公司法》进一步将禁止篡夺公司机会的义务主

体延伸至监事，在第 １８１ 条对忠实义务禁止性行为要求的主体规定中将监事予以纳入，完善了

违反忠实义务主体的监管范围。〇54 此前，曾有学者主张，应当将忠实义务的承担主体范围进行

必要的扩张解释，使之不仅涵盖传统意义上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还应延伸至对公司

具有实质控制力的主要股东及控股股东。〇55 新《公司法》第 ２２ 条关于关联交易的一般性规定，
实际上已经以忠实义务为法理基础构建了规制框架。 根据体系解释，该条款的适用主体不应

局限于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董监高人员，而应包含所有可能通过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主体，
特别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 就解释论而言，均应属于归入权的规范对象。

第二，在制度功能层面，归入权展现出“返还”与“交出”的双重面向，进一步而言，董事与公

司的受信关系决定了归入权的“返还”与“交出”存在融会的可能。 公司因董事背离忠实义务而

受损时，“使董事利益还复至其未施违信行为时”与“使公司利益还复至董事履行义务时”的制

度“费用”在数值应得以统一。 问题的关键在于，归入权的涵摄客体指向“收入”，但责任主体的

收入与公司损失在制度功能和数额上均有差异，责任主体的收入数额可能低于或高于公司所

遭受的损失。 因此，只有将收入限缩解释为净利益，才能实现归入权的功能意旨。 关于归入权

与损害赔偿请求的功能及关系，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损害赔偿之诉与公司归入

权之诉的一并提起，构成重复起诉；〇56因公司法未对归入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可否同时行使进

行明确规定，亦有观点认为，从法律救济的功能定位来看，归入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制度设

计上具有本质区别，归入权制度规范具有惩罚性特征的法律责任形式，其核心功能是对违反竞

业禁止义务的行为实施制裁，通过剥夺违法收益实现一般预防效果，维护公司治理秩序，不以

实际损害结果为必要条件重点关注义务违反行为本身，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制度功能定位属

于补偿性救济措施，其核心功能在于弥补公司实际损失和恢复至权益未受侵害状态，同时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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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53
〇54
〇55
〇56

周淳：《公司归入权的体系定位与规范构造》，载《财经法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冯果：《“禁止篡夺公司机会”规则探究》，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叶林：《董事忠实义务及其扩张》，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参见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辽 ０１ 民终 １３２８９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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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矛盾；〇57另有观点表明，就基础性质而言，归入权实际上是损害赔偿的一种方式。 如果权利

人的损失已通过在先的侵权损害赔偿得到了完全弥补，那么再行主张行使归入权将导致原告

获得远超因其履约可获得的预期利益。〇58 如将归入权完全视为损害赔偿的替代方式，本文认

为，不免产生新《公司法》第 ２２ 条准用归入权的可能，进而将两类自我交易的法律后果同一化。
关于二者的竞合及适用，如基于遏制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的角度，由公司行使归入权可

以达到这一规制目的；若基于有效、全面实现公司利益救济的角度，则援引新《公司法》第 １８８
条〇59对公司进行损害赔偿救济更为适宜。

第三，在规范适用层面，归入权的行使相较于损害赔偿请求权，往往面临更高的举证难度，
公司也不免因此陷入举证困境。 具体而言，公司归入权得以行使的关键在于对董事等主体所

得收入情况进行举证，但收入信息往往牵涉多方主体。 司法实践中，公司常因对获利情况举证

不能被驳回诉讼请求，〇60这也使归入权的制度实效难以发挥。 例如，有法院以“原告（公司）主张

其实际管理人经营公司的同类业务，但其以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因实际管理人的同类行为给其

造成的损失”为由拒绝支持公司的损害赔偿主张。〇61 即便对获利情况予以酌定处理，在考量获

利情况的裁量过程中，通过比较确立相应的参照标准仍是不可或缺的，而这一过程依然面临证

据规则层面的挑战。 相较之下，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为公司提供了更为基础的救济途径，其举证

要求主要聚焦公司利益受损事实的证明。 新《公司法》通过将归入权与侵权责任机制有机衔

接，既体现了“禁止从不法行为中获利”这一基本法理，又能有效制约公司管理层的道德风险行

为。 这种制度设计在保障公司权益的同时，强化了对管理层忠实义务的约束效力，确保在关联

交易中公司合法权益能得到有效维护与救济。
五、结语

自治与监管是两种对立的价值选择，〇62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需回归公司法的监管职能本

位。 我国新《公司法》仍然遵循自由主义的立法原则，鼓励公司进行自治，因而在制度的设计上

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措施，这是我国关联交易规范体系不尽完善的原因。 为完善关联交易法律

规制体系，应当对公司法传统理论下的相关规范进行系统性重构。 这一改造过程应立足公司

法、证券法、财税法及刑法等多部门法协同规制的整体框架，不仅需要遵循民商法内部规范体

系的逻辑一致性，更要注重与税法、反垄断法等其他部门法的跨领域协调，通过提升规范之间

的协调性与衔接度，实现关联交易法律制度的体系化发展与制度优化。 在组织规范与行为规

则协调统一的基础之上，从关联关系和交易行为两个层面进行系统性构建，既要关注一般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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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57
〇58

〇59

〇60
〇61

〇62

参见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原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２００９）崇民二（商）初字第 １６２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沪 ０１１５ 民初 １５５６６ 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沪 ０１ 民终 １２５７９ 号民事判决书。
根据新《公司法》第 １８８ 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冉克平、舒广：《论公司利益的体系定位与私法救济》，载《南大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参见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９）宁民二初字第 ８１ 号民事判决书。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实际上扩

张了公司利益保护的义务主体———实际经营管理人。
杨志壮：《营商环境优化的“监管”与“去监管”权衡》，载《政法论丛》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主题研究一·新《公司法》实施中的前沿问题研究 法学杂志·２０２５ 年第 ５ 期

联关系的法律界定，也要考察企业集团等复杂组织结构及其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特殊关联形

态，进而实现对各类关联交易行为的全面规制。 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制度整合，是推动关联

交易法律制度走向科学化、合理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公司法适用效能的重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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